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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案 

（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

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订,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

事会办理章程修订后的工商变更事宜，现对公司章程修正如下： 

 

修订前条款 修订后条款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3,530,289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12,847,789 元。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石

油、天然气勘探开发领域中钻井、修井、

测井（含射孔）、压裂、试油、试气作

业；录井、井下作业；天然气井、油水

井不压井带压作业（不含压力管道的安

装维修）；石油勘探开发设备及器材、

天然气勘探开发设备及器材的开发、研

制、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润滑油、润滑脂、

防冻液销售；计算机软硬件研制、服务

与销售及技术服务；对高新技术项目的

投资；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经营（国家

限制和禁止的货物和技术除外）；机械

产品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房屋租

赁、建筑工程施工、国际货物运输代理。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范围：石油

天然气技术服务；工程技术服务（规划

管理、勘察、设计、监理除外）；技术

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

技术转让、技术推广；石油钻采专用设

备制造；石油钻采专用设备销售；机械

设备研发；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

赁；专用设备制造（不含许可类专业设

备制造）；地质勘探和地震专用仪器销

售；环境保护监测；专用化学产品销售

（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

含危险化学品）；润滑油销售；化工产

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气体、

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造；气体、液体

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温室气体排放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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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爆破作业单位许可证）；

民用爆炸物品销售；销售、使用Ⅱ类、

Ⅲ类、Ⅳ类、Ⅴ类放射源；销售、使用

非密封放射性物质，乙级非密封放射性

物质工作场所；道路普通货物运输。 

制装备制造；温室气体排放控制装备销

售；进出口代理；货物进出口；技术进

出口；国际货物运输代理；计算机软硬

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爆破作业；民用爆炸物品销售；危

险化学品经营；Ⅱ、Ⅲ、Ⅳ、Ⅴ类放射

源销售；建设工程施工；道路危险货物

运输；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

燃气经营；燃气汽车加气经营。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13,530,289 股，均为普通股。公司根

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门

批准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

规定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12,847,789 股，均为普通股。公司根

据需要，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批部

门批准可以根据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

的规定设置其他种类的股份。 

 

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不变。 

 

 

 

通源石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十日 


